
关于印发《全市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及使用
专项执法检查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应急局，高新区应急管理中心，经开区应急局，文昌湖区

安环局：

现将《全市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及使用专项执法检查行动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和有关要求，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生

产费用提取及使用专项执法检查行动。

                       淄博市应急管理局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全市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及使用
专项执法检查行动方案

根据《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鲁政办字

〔2018〕121 号文件切实加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费用管理的

意见》（淄政办字〔2018〕152 号）的要求及安排，结合工作实

际，定于 2021 年第一季度组织开展全市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及使

用专项执法检查。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一）依法对我市范围内从事非煤矿山开采、危险化学品生

产与存储、冶金、机械制造行业领域的部分生产经营单位的 2020

年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及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执法检查，但不限于安

全生产费用提取及使用情况。

（二）通过执法检查，对存在未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

费用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费用提取及使用的相关规定，为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切实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三）市支队按照两年内对市管企业全覆盖的原则，抽取部

分相关领域内的市管企业，结合年度、月度执法计划，抽查区县

监管的部分企业（见附件 2）。各区县结合年度执法计划和市支



队检查任务分工，明确执法检查企业，开展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

使用专项执法检查。

二、检查内容和方式

根据财政部、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

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企〔2012〕16 号）

和市财政局、市应急局《关于印发〈淄博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

产费用提取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淄财企〔2019〕14 号）

要求，结合执法工作实际，在督促企业自查基础上，采取“执法+

专家”的形式，即执法人员带队执法、专家参与检查、执法促整

改规范的形式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对检查时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依法进行处置。

按照淄财企〔2019〕14 号文件要求，请各区县局督促相关

生产经营单位将 2021 年度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计划和 2020

年度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情况报应急管理部门备案。2021 年

2 月 7 日前，市管企业的安全生产费用相关情况报市局规划财务

科备案。

三、时间安排

本次专项执法检查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前期准备工作（1 月 4 日-1 月 15 日）。执法人员认

真学习《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

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企〔2012〕16 号）《关于切



实加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费用管理的实施意见》（鲁政办

字〔2018〕121 号）等与安全生产费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文件；

按照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和程序确定参加执法检查的中介机构

或专家名单。

（二）组织开展专项执法检查（1 月 18 日-3 月 26 日）。各

区县局参照本方案制定符合监管实际的专项检查方案并开展执

法检查，市支队负责对部分市管企业和抽取的区县监管企业进行

专项执法检查，并按规定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三）总结专项执法情况（3 月 29 日-31 日）。各区县局和

市安监支队汇总有关数据、总结相关做法，督促中介机构对前期

检查、复查情况进行汇总，形成专项检查活动报告和企业检查报

告。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思想认识。要充分认识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

使用对企业安全生产的重要意义，加大执法检查力度。通过执法，

确保企业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为企业开展安全生产

管理提供资金支持。

（二）严格依法检查。各区县、市支队参照省应急厅制定的

相关行业（领域）企业重点检查表作为检查主要内容，要做到证

据确凿、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规范、适用法律准确。对查出的违

法违规行为，需责令限期整改的，要下达整改指令书，并按期复

查整改情况；对应给予行政处罚的，要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按



照《山东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试行）》的要求对

违法行为进行裁量。严格落实销号“清零”，确保执法检查发现的

问题隐患整改彻底、处罚到位。

（三）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各项制度。各单位要严格落实“双

备案”制度和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

制审核三项制度，执法人员必须通过省执法系统制作下达执法文

书，携带执法记录仪开展执法。执法检查来源均应选择市局通过

执法系统制定的“淄博市安全生产费用专项”。

（四）提供专业整改意见。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投入方

面管理不规范、编造数据、整改困难的，聘请的中介机构要提供

专业的整改意见，并按期复查，编制出具专项检查书面报告。

（五）严格纪律，文明执法。执法人员要严格执行八项规定

和执法工作纪律，不得在被检查企业就餐，不得接受企业的土特

产、消费卡等财物。文明执法，热情服务，向企业讲明检查发现

的问题、证据材料、整改依据及要求等。

请各区县局于 3 月 31 日前将全市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及使用

专项执法检查拟立案违法行为汇总表（附件 1）和工作总结报市

安监支队。

联系人：李永元，邮箱：zbaqjczd1@zb.shandong.cn。



附件：1.全市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及使用专项执法检查拟案违

法行为汇总表

2.市支队检查任务分工表


